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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接受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 

 

第四十三次系務會議通過(87.03.05) 

第一條 依本校「接受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」，便利外國學生申請就讀本系攻讀學

位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為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資格，本系應於入學申請前籌組「甄選委員會」，由系

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其餘成員由召集人遴聘之。 

第三條 外國學生之入學成績最低標準，由甄選委員會訂定。 

第四條 其他未規定事項，依本系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並教務會議確認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